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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顺利完成学业，具有

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身心健康，热爱集体，关心同学，积极参加校内

外实践及公益活动，在校期间达到《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良

好等级以上。

（五）校级优秀毕业生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 被评为校级优秀研究生、优秀党员、优秀团员或校级

优秀研究生干部、优秀党员干部、优秀团员干部，或者评选

规模、获评难度与前面相当的校级奖励至少一次。

2. 在学术、科研方面表现突出，成绩显著，曾主持或参

与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研究；或本年度发表有高水平学术论

文；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

3. 创新创业实践成效较为显著（从项目时间、规模、质

量、效益、前景及影响力等方面综合评价）。

（六）省级优秀毕业生除上述条件要求之外，还必须在

某一方面表现突出，成绩显著，并获得有关重要奖励，其中：

1. 获评“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的须符合以

下条件之一：

（1）获得省级或以上有关荣誉；

（2）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党员、优秀团员或校

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党员干部、优秀团员干部等校级荣誉

两次以上（含两次，分学期评选的校级荣誉，每两次计为一

次）；其他奖学金（级别高于校级二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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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评“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的

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参加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

（2）创新创业实践成效较为显著（从项目时间、规模、

质量、效益、前景及影响力等方面综合评价；具有法人为学

生本人的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

（七）所获荣誉及奖励不予跨段认定。

三、推荐名额

毕业研究生可同时申报校级优秀毕业生和省级优秀毕

业生，省级优秀毕业生在校级优秀毕业生中推荐产生。各学

院（部）推荐“校级优秀毕业生”名额控制在本院毕业生总

数的 10%以内；“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控制在本院毕业生

总数的 3%以内，其中优秀毕业生为本院名额的 90%，创新

创业优秀毕业生为本院名额的 10%。各学院（部）毕业生人

数以 2026 届我校毕业生就业资格审核备案数为准。推荐名

额见《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省级与校级优秀毕业生推荐名

额分配表》（附件 9）。

参军入伍退役后入学或复学的 2026 届毕业生，满足评

选条件的，可优先推荐，不受评选指标限制。对响应国家号

召，参加国家或湖南省组织实施的基层就业项目，自愿到基

层、边远地区、贫困县和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特困家庭

毕业生或身体残疾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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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选程序

1. 班（年）级提名。在班（年）级全体学生民主讨论的

基础上，班（年）级提出推荐对象名单。

被推荐人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学生端）”，根据

本人申请奖项填报信息、上传材料。

校级和省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学院（部）研究生办公

室须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根据被推荐人上传的材

料代签意见。

操作步骤见《优秀毕业生申报系统操作指南》（附件 10）。

2.院（系）考察。学院（部）逐一考察班（年）级提名

对象，充分征求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师意见，确定校级和省级

推荐名单，并将推荐结果在本院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研究生

院。

学院（部）负责人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在“院

（系）考察”栏签署意见。

学院（部）研究生办公室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根据奖项导出本院优秀毕业生名单、推荐表、推荐名册和评

优证明材料等。

操作步骤见《优秀毕业生申报系统操作指南》（附件 10）。

3.学校审荐。研究生院全面审核各学院（部）推荐对象

的有关情况，依据评选条件和择优原则，确定校级优秀毕业

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名单，报学校批准并公示；推荐省



- 5 -

级名单，公示 7天无异议后在“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

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平台”进行申报。

4.省教育厅审定。省教育厅对学校报送的省级推荐名单

及其推荐材料进行审核和评定。

五、奖励办法

1. 经评定的校级优秀毕业生，由学校授予“湖南师范大

学 2026届优秀毕业生”或“湖南师范大学 2026届创新创业

优秀毕业生”称号，颁发荣誉证书。

2. 经评定的省级优秀毕业生，由省教育厅授予“2026

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或“2026届湖南省普通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称号，颁发荣誉证书。优秀

毕业生优先推荐给优质用人单位。

3. 经评定的优秀毕业生，如 2026年不能毕业，学院（部）

收回其荣誉证书并退回至研究生院，学校取消其优秀毕业生

资格。

六、评选要求

1. 加强组织领导。评选工作要在各学院（部）党委领导

下进行，并明确具体责任人。

2. 抓好宣传教育。评选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

生，既是激励广大学生奋发向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又是对毕

业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极好机会。各学院（部）要根

据当前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结合评选工作铸魂育人，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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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

就业观。

3. 严格评选条件程序。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原则，确保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的评选质量，

做到宁缺毋滥。

4. 及时报送评选材料。2026年 4月 13日优秀毕业生评

选系统关闭。各学院（部）务必在 4 月 13 日前，将导出的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附件 1）、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届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附件 2）、《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届优秀毕业生和创新

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册》（附件 3）、《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名单》（附件 4）、

《湖南师范大学 2026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附件 5）、《湖

南师范大学 2026届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表》（附件 6）、

《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

推荐名册》（附件 7）、《湖南师范大学 2026届优秀毕业生和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名单》（附件 8）各一份纸质材料按推荐

名册排序整理好，加盖学院（部）公章，统一报送至研究生

院就业指导科（省优、校优分类分列报送）。并同步在“湖

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平台”

（https://hnyxbys.bysjy.com.cn/）完成申报，具体操作流程见

操作指南，逾期不申报视为自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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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学校名称： 毕业生资格审核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学历 培养方式 生源地

研究生期

间个人表

现与优秀

事迹情况

简述

研究生期

间获奖情

况（校级以

上）

班级提名意见：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考察意见：

院（系）负责人（签名）：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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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 届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学校名称： 毕业生资格审核编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学历 培养方式 生源地

研究生期

间个人创

新创业优

秀事迹情

况简述

院（系）考察意见：

院（系）负责人（签名）：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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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册

学院（单位）名称（盖章）： 主管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毕业生资格

审核编号
姓名

性

别

民

族

政治

面貌
所学专业 学历

获校级以上奖励的名称、

时间（只需填写两个主要

奖项）

培养

方式

生源

地区

创业或退伍

在此备注

注：①“毕业生资格审核编号”必须填写（该编号各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均有）。

②填表人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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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和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名单
（Word版样表）

学院（单位）名称 共（ ）人

优秀毕业生：（ 人）

X X X X X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 人）

退伍优秀毕业生（ 人）

注：每排 5格，每格填写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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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学校名称： 毕业生资格审核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学历 培养方式 生源地

研究生期

间个人表

现与优秀

事迹情况

简述

研究生期

间获奖情

况（校级以

上）

班级提名意见：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考察意见：

院（系）负责人（签名）：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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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学校名称： 毕业生资格审核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学历 培养方式 生源地

研究生期

间个人创

新创业优

秀事迹情

况简述

院（系）考察意见：

院（系）负责人（签名）：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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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册

学院（部）名称（盖章）： 主管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毕业生资格

审核编号
姓名

性

别

民

族

政治

面貌
所学专业 学历

获校级以上奖励的名称、

时间（只需填写两个主要

奖项）

培养

方式

生源

地区

创业或退伍

在此备注

注：①“毕业生资格审核编号”必须填写（该编号各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均有）。

②填表人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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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优秀毕业生和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名单
（Word版样表）

学院（部）名称 共（ ）人

优秀毕业生：（ 人）

X X X X X

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 人）

退伍优秀毕业生（ 人）

注：每排 5格，每格填写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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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湖南师范大学 2026 届省级与校级优秀毕业

生推荐名额分配表

单位名称
校级优秀毕业生（含创

新创业）名额

省级优秀毕

业生名额

省级优秀创新

创

业毕业生名额

法学院 18 5 1

公共管理学院 25 7 1

商学院 23 6 1

文学院

国汉院
36 10 1

工程与设计学院 12 3 0

化学化工学院 20 5 0

教育科学学院 43 11 1

历史文化学院 11 3 0

旅游学院 11 3 1

数学与统计学院 14 4 0

生命科学学院 20 6 1

外国语学院 28 7 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15 4 0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 3 1

地理科学学院 15 4 0

音乐学院 15 4 1

美术学院 13 3 1

体育学院 15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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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校级优秀毕业生（含创

新创业）名额

省级优秀毕

业生名额

省级优秀创新

创

业毕业生名额

医学部

医学院 16 4 0

第一附属医院 18 5 1

附属湘东医院

附属长沙医院

附属张家界医院

附属岳阳医院

附属光绣医院

第二附属医院

2 0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3 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3 0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评选 2026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

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的通知》（湘教通（2026）41号）要求：

1.各学院（部）推荐“校级优秀毕业生”名额控制在本院就业资审备案

总数的 10%以内；“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控制在本院就业资审备案总

数的 3%以内，其中优秀毕业生为本院名额的 90%，创新创业优秀毕

业生为本院名额的 10%，省级优秀毕业生名额和省级创新创业优秀毕

业生名额不能互转。

2.省级优秀毕业生必须在校级优秀毕业生中产生。

说明：

1.以上优秀毕业生分配名额是按省教育厅文件规定计算。

关于“省级优秀创新创业毕业生”分配名额为“0”的学院（部），确有特

别优秀的创新创业毕业生，可申报 1 人。

2.附件 1、附件 2、附件 5、附件 6中的“毕业生资格审核编号”按“就
业协议书编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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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优秀毕业生申报系统操作指南

1. 班（年）级提名。在班（年）级全体学生民主讨论的

基础上，班（年）级提出推荐对象名单。

被 推 荐 人 进 入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官 网

http://www.hunnu.edu.cn/点击右上角“信息门片”，登录本人账

户，点击“常用应用”－“研究生”，进入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学生端），点“就业管理”－“优秀毕业生申请”，根据本人申

报“奖项名称”，点操作栏“申请”，填报信息，上传“班（年）

级提名意见”（.jpg）、“评优证明材料”（.pdf），点“保存”－“确

定”。信息填报、材料上传准确后点“提交”，一旦提交，信息

不能更改。

校级和省级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学院（部）研究生办公

室 须 登 录 “ 研 究 生 管 理 信 息 系

统”https://yjsyglxt.hunnu.edu.cn/gmis/home/stulogin，点“毕业”

－“就业管理”－“优秀毕业生评选”，选择“审核类型”，在操

作栏点“审核”，根据被推荐人上传的材料，在“班（年）级提

名意见”栏代签意见，点“确定”。

2. 院（系）考察。学院（部）逐一考察班（年）级提名

对象，充分征求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师意见，确定校级和省级

推荐名单，并将推荐结果在本院公布，无异议后上报研究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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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部）负责人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https://yjsyglxt.hunnu.edu.cn/gmis/home/stulogin，选择“院领导

－研究生”－“确定”，点“毕业”－“就业管理”－“优秀毕业生

评选”，选择“审核类型”，在操作栏点“审核”，在“院（系）

考察”栏签署意见，点“确定”。

学院（部）研究生办公室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点“毕业”－“就业管理”－“优秀毕业生评选”，选择“审核类

型”－“奖项级别”－“奖项名称”，导出本院优秀毕业生名单、

推荐表、推荐名册和评优证明材料等。


